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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規劃組 

素養教學與評量議題小組第 11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4 日（星期五）上午 10點 

會議地點 協作中心會議室(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1 號綜合大樓 3 樓) 

會議主持人 余規劃委員霖 記錄 劉榮盼 

出席人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副教授子斌、高雄市立鼓山高中莊校長

福泰、朱規劃委員元隆、本部協作中心吳督學兼執行秘書林

輝、國教院李副研究員兼協作中心規劃組組長文富。 

列席人員 廖珮涵小姐、劉榮盼先生 

請假人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卯教授靜儒、國家教育研究院任主任宗浩、

臺北市立麗山高中藍偉瑩教師、臺北市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

協作中心劉主任桂光、范規劃委員信賢。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檢視確認上次議題小組會議紀錄：洽悉。 

參、 業務報告： 

協作中心於 107年 4月 13日召開議題小組第 10次會議，就素養導向教學

培力講師共備工作坊成果之精進推廣、師資培育各環節與素養導向推動之

對接、及各分組之運作方式進行研商。本次會議將就上開決議進行討論及

追蹤。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 4月 30日「素養議題小組-師資培育組第 1次會議」討論重點及後

續推動，提請討論。 

說  明：師培分組（成員包含林子斌委員、余霖委員、莊福泰委員、吳林輝執

秘）已召開分組會議，暫定 5月 31日下午將拜訪師藝司鄭淵全司長，

請委員就目前擬定之討論議題提供卓見。 

發言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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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吳林輝執秘：有關下學期議題小組運作方式的改變，議題小組討論後

的建議，回到業務單位如何落實執行的問題。建議思考業務單位下學

期派代表加入議題小組的可行性。 

二、 莊福泰委員：建議拜訪鄭司長時將討論議題集中在專業素養指標如何

轉化，及訂定實習共通標準，教檢議題先不討論。 

三、 林子斌委員：建請師藝司選定和新課綱及素養教學高度相關的課程，

作為各師培大學共通的核心課程，並訂定共通的教學綱要。如分科教

材教法、教學實習課程、輔導與諮商、班級經營等。其餘課程則鬆

綁，由師培大學去發展特色課程。 

四、 吳林輝執秘：建議拜訪鄭司長時專注在兩項議題，一是徵詢議題小組

與「中華民國職前教師專業素養指引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研修

團隊進行對話的可行性；二是研商透過大學教師專業社群，對於教授

核心課程的老師進行素養增能。 

決  議：將與鄭淵全司長討論 1.職前教師專業素養指引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

準的研修情形；2.教師專業素養指標的轉化；核心課程（教材教法、

教學實習課程等）授課教師專業社群的經營；3.分科教材教法專書的

編撰進度；4.議題小組派員列席「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及「教師資

格檢定委員會」的可行性等四項議題。請榮盼協調 5月 31日規劃委員

拜會鄭司長的時間。 

 

案由二：討論本議題小組各分組之後續進展優先關切之子題，依子題內容及規

劃委員專業成立各分組，並於月會中訂定會議時間，以增進本議題小

組之運作成效。 

說  明： 

（一） 依據第 10次議題小組會議決議，按議題分成三個分組：師資培育

組、教師培力組、課程領導組，並希望各組每兩個月召開會議一次，

並訂出例會時間。 



3 
 

（二） 師資培育組：林子斌、余霖、莊福泰、吳林輝，關注職前教師專業素

養指引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之研訂，及師培大學專業社群之成

立，已於 4月 30日召開第 1次會議。 

（三） 教師培力組：藍偉瑩、卯靜儒、任宗浩、李文富，關注素養導向教學

培力講師共備工作坊的延續及進階。第 1次會議時間：5月 9日。 

（四） 課程領導組：范信賢、余霖、劉桂光、吳林輝、朱元隆。討論協助國

中發展彈性課程的策略。第 1次會議時間：待討論。 

決  議： 

一、 針對教師培力組的後續建議 

（一） 建議於 5/9的檢討會討論辦理素養工作坊回流及進階班的可行性，

時間建議定在半年後，中間可搭配入校或入縣訪視。學員為同一批

人，並採自願參加制。並以「素養評量」作為回流課程主軸。 

（二） 建議日後研習可加入兩個小時的素養教學觀議課，提供學員真實情

境作為學習參照。 

（三） 建議規劃委員訪談優先關注縣市時，可關注素養學員回到縣市後辦

理研習的情形。 

（四） 建請國教院負責主辦長期性的素養共備工作坊，議題小組可提供專

業協助。 

二、 針對課程領導組的後續建議 

（一） 職前訓練：課程領導知能的培訓應從擔任主任時即開始鋪陳，但目前

此區塊尚未有著墨。 

（二） 在職訓練：國教院主辦之校長儲訓班及在職專班的課程規劃，在「課

程及教學領導」、「素養教學設計」的內容上尚有不足，且科目及講者

之間缺乏連結，缺乏系統性。建議可邀請洪啟昌主任來分享校長儲訓

班的課程設計規劃及實施經驗，並作專業對話。 

（三） 培訓校長不能求速成，實作尚應以八年為期，逐步擴展對象。 



4 
 

三、 針對師資培育組的後續建議：討論議題請見案由一的決議，於 5/31拜

會鄭司長後再做進一步發展。 

四、 針對與業務單位的連結：建議下學年邀請業務單位代表以規劃委員身分

參與議題小組會議。 

（一） 課程領導組：邀請國教院人發中心洪啟昌主任擔任委員。 

（二） 教師培力組：邀請國教院課程中心洪詠善主任擔任委員。 

（三） 師資培育組：邀請師資藝教司專委或科長擔任委員。 

五、 調整議題小組及各分組之運作方式：建議新學年開始分為大會與四個分

組會議，大會每 3個月召開一次，成員包含原規劃委員及業務單位代

表；分組會議每個月召開一次；並新增第四個分組「綜合規劃組」，作為

原規劃委員內部對話溝通用。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中午 12點 10分。 


